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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召開 108年第 4次「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
商金補助款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1月 3日上午 10時 0分 

地點：本署二樓檢察官研究室 

召集人：陳主任檢察官怡利                     

出席人員：(如附件簽名冊) 

記錄：張宏瑞 

壹、 召集人宣佈開會 

貳、 觀護人室報告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查核結果(各專案計畫之執行成果查核及查

帳結果，詳如附件一、二) 

108 年度 1-10 月緩起訴處分金暨協商程序履行金額指定團體執行成果查核： 

一、 屏東縣政府(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1) 

 （編號 1）108 年度 1~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婦幼案件醫司與團隊合作互助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新台幣(以下

同)44,997 元，申請補助 24,997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 

1.成果彙整表經費支應補助款金額列支 27,997 元，與憑證所列 24，997

元金額不符且未檢附案件執行函文。(108年 12月 3日完成補正) 

2.本案補助計畫因屬性侵害或兒少被害人案件，為維護被害人隱私故未能

提供成果冊及鑑定結果。 

3.申請 108年度他字第 2334號乙件鑑定案結報補助款為 24,997元，未超

出本署同意補助額度。 

4.自籌款檢附 108 年度他字第 2334 號專家出席費 6,000 元+被害人

3488108025 之醫療機構(凱旋醫院)鑑定費用 14,000 元，合計 20,000

元，占支出總金額 44,997元之 44.6%，符合作業要點規定。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4,997 元。 

二、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屏東分會(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2～24) 

(一)（編號 2）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活動成果，支出

金額計新台幣(以下同)11,5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1,500 元。 

(二)（編號 3）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活動成果，支

出金額計 72,891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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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意見： 

108 年度更生輔導員研習會憑證 12列支餐費費用，經與補助計畫核 

對其屬機構自籌款項不宜納入補助款核銷。(相關憑證及領據於 108年 

11月 15日完成修訂)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72,891 元。 

(三)（編號 4）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108 年度屏東監獄、屏東看守所收容人節日關懷活動」成果，

支出金額計 19,31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9,310 元。 

(四) (編號 5)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108 年度監所外節日關懷活動」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20,000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000 元。 

(五)（編號 6）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成果，支出金額計新台幣(以下

同)115,4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15,400 元。 

(六)（編號 7）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計畫活動，支出金額計 46,55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6,550 元。 

(七)（編號 8）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辦理「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養生手工皂技能訓練班」計畫，

支出金額計 30,167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0,167 元。 

(八)（編號 9）108 年度 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支出金額計 20,31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3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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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編號 10）108 年度 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活動成果，支出

金額計 38,39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8,390 元。 

(十)（編號 11）108 年度 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132,6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32,600 元。 

(十一)（編號 12）108 年度 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

119,9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19,900 元。 

(十二)（編號 13）108 年度 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陳報辦理「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養生手工皂技能訓練班」計畫，

支出金額計 30,99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0,990 元。 

(十三)（編號 14）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陳報辦理「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支出金額計 9,05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9,050 元。 

(十四)（編號 15）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陳報辦理「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支出金

額計 106,472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06,472 元。 

(十五)（編號 16）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陳報辦理「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支出金額計 133,6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33,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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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編號 17）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

額計 2,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00 元。 

(十七)（編號 18）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養生手工皂技能訓練班」活動成果，

支出金額計 18,09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8,090 元。 

(十八)（編號 19）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園藝景觀造型班」活動成果，支出金

額計 8,52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8,520 元。 

(十九)（編號 20）108 年度 1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陳報「直接保護」、「間接保護」、「暫時保護」計畫活動成果，支出

金額計 4,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000 元。 

(二十)（編號 21）108 年度 1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

款陳報「推展更生保護業務宣導及督導檢討會議」計畫活動成果，支

出金額計 68,132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8,132 元。 

(二十一)（編號 22）108 年度 1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

助款陳報「更生人訴訟輔導及法律扶助」計畫活動成果，支出金額計

149,6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49,600 元。 

(二十二)（編號 23）108 年度 1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

助款陳報「更生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活動成果，支出金額

計 71,474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71,47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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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編號 24）108 年度 1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

助款陳報「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監獄園藝景觀造型班」活動成果，支出

金額計 6,03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030 元。 

三、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屏東分會(詳成果彙整表編號 25-44) 

(一)(編號 25)108 年度 9 月運用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辦理

「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 159,886 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59,886 元。 

(二)（編號 26）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支出

金額計 14,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4,000 元。 

(三)（編號 27）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支出金額計 19,558 元，初核完成，

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9,558 元。 

(四)（編號 28）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年節關懷活動)，支出金額計 50,980 元，初核完

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50,980 元。 

(五)（編號 29）108 年度 9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報

辦理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63,600 元，初核完

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3,600 元。 

(六)（編號 30）108 年度 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受保護人心理創傷復健，支出金額計 2,0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

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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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2,000 元。 

(七)（編號 31）108 年度 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391,365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91,365 元。 

(八)（編號 32）108 年度 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辦理保護志工研習)，支出金額計

31,112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31,112 元。 

(九)（編號 33）108 年度 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項)，支

出金額計 14,4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4,400 元。 

(十)（編號 34）108 年度 10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陳

報辦理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66,800 元，初核

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6,800 元。 

(十一)（編號 35）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558,486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558,486 元。 

(十二)（編號 36）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人保護宣導，支出金額計 73,240 元，初核完成，提交

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73,240 元。 

(十三)（編號 37）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

項)，支出金額計 15,2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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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5,200 元。 

(十四)（編號 38）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業務(保護業務)，支出金額計 4,500 元，初核完成，

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4,500 元。 

(十五)（編號 39）108 年度 11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66,000 元，初

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66,000 元。 

(十六)（編號 40）108 年度 1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 170,664 元，初

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70,664 元。 

(十七)（編號 41）108 年度 1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辦理保護志工研習)，支出金額計

18,374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8,374 元。 

(十八)（編號 42）108 年度 1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訴訟輔導與法律扶助(與保護志工運作執行有關事

項)，支出金額計 17,600 元，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17,600 元。 

(十九)（編號 43）108 年度 1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守護馨園—安馨(薪)就業輔助專案，支出金額計 70,400 元，初

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審核意見：(略)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 70,400 元。 

(二十)（編號 44）108 年度 12 月運用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陳報辦理犯罪被害保護預防犯罪及法治教育宣導，支出金額計-4,506 元，

初核完成，提交查核評估小組審議。 

 



 ８ 

說明： 

榮譽觀護人團體保險投保期限自 108.09.15 起至 109.09.15 止，惟王俊貿

等 13員因研習時數不足及李華興死亡，致自 109年起未能續聘榮譽觀護

人乙職，故辦理團體保險退保，華南產物保險公司計退回保費 4,506 元

並繳還國庫。 

審核意見： 

決議：審議通過，准予核銷-4,506 元。 

參、 散會 


